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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质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会员管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根据《河北

省地质学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河北省地质学会（以下简称“本会”）会员必须

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单位，是指从事地质科技、地质行业相

关业务的单位。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人员，是指在地质科技领域富有实践和

管理经验的专家、学者、技术和管理人员。

第二章 会员

第五条 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第六条 单位会员是以单位名义入会的会员，也称会员单

位。

第七条 个人会员是指在地质勘查领域富有实践和管理经

验的专家、学者、技术和管理人员，指以个人名义入会的会员。

第三章 入会条件

第八条 个人会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入会自愿，具备条

件，学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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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工作单位在河北省内，

承认本会章程；

（二）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地质科技人员；

（三）从事科技、教育、生产等地质科技管理工作 5 年及

以上，并热心和积极支持本会工作，具有一定业务管理水平的

管理人员。

第九条 单位会员须是独立法人，从事与本会行业领域有关

的科研或教学、生产、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以及依法注册的教

学机构、社会团体、地方各级地质学会等，愿意参加和支持本

会组织的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技术咨询、人才举荐、教育培

训等有关活动的，并具有一定科技队伍和一定比例的本会会员。

第十条 会员入会依照以下程序：

（一）在中国地质学会网站提交个人申请资料，向本会提

出书面入会申请，填写入会申请表；

（二）向本会提交经本人所在单位填写意见、加盖公章的

“中国地质学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三）经本会秘书处审核通过，并成功缴纳会费后，即成

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第四章 会员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享有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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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先参加本会主办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考察、

咨询、培训等活动，并享有优惠的会议注册费；

（三）优先和优惠订阅本会主办的学术期刊和主办的出版

物或有关资料，免费获得本会相关资料；

（四）享有申请本会有关奖励或推荐有关奖励资格的权利；

（五）免费在学会网站和内部刊物上刊登单位的人才、科

研、教学、生产等成果有关信息；

（六）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七）理事会换届选举时，拥有理事候选人的提名权；

（八）享有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九）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二条 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遵守国家政策、法规，遵守职业道德，维护本会合

法权益；

（三）向本会反映情况，并及时提供相关学术动态，积极

开展学术交流及科学普及活动；

（四）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五）接受本会的监督和管理；

（六）按规定缴纳会员（理事单位）会费。

第五章 会员管理

第十三条 本会秘书处为会员管理部门。凡本会会员，均接

受本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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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单位会员的法定代表人为单位会员代表人。单位

会员代表人如有辞职、退休、调动等变动的，应在 30 日之内报

告本会。

第十五条 单位会员、个人会员退会，应通知本会。本会注

销其会员资格，终止相关的业务，终止其参与本会的各类活动。

第十六条 单位会员如果一年不缴纳会费或连续两年不参

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七条 单位会员有下列情形者，注销其会员资格：

（一）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会费；

（二）受暂停执业处罚；

（三）内部管理混乱，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四）违反地质科技规则、准则，造成不良影响或被监督

管理部门三次予以警告、通报批评的。

第十八条 个人会员有下列情形者，解除其会员资格：

（一）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二）受到刑事处罚；

（三）在工作中严重违规或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

（四）作为受到责令停产停业以上行政处罚的责任人；

（五）长期不参加本学会活动；

（六）由于身体状况等不适合从事地质科技方面工作的其

他情形。

第十九条 本会建立单位会员、个人会员执行职业道德准则

的诚信档案，必要时可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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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会员奖惩

第二十条 本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会员进行

多方位考评。

在考评中被评为优秀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本会将给予

奖励，在行业内外进行宣传，并向有关部门、单位推荐。

奖励办法另行制订。

第二十一条 会员如违反本会章程或本办法，本会将给予惩

戒。惩戒形式分为劝诫、内部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情形严重

者解除其会员资格。

第二十二条 会员有下列具体情形之一者，经理事会（或常

务理事会）表决给予惩戒：

（一）被暂停使用地质科技相关资料和证书；

（二）受到刑事拘留处分；

（三）拒绝、干扰主管部门检查和调查工作；

（四）不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五）通过广告、有偿新闻等方式对其能力进行虚假或者

夸大宣传以承揽业务；

（六）借助有关部门、单位、个人的权力，拓展或垄断一

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业务；

（七）恶意压价竞争；

（八）诋毁他人、同行，损坏同行利益；

（九）内部管理混乱，违反地质科技工程工作准则、质量

控制准则、职业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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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会员严重违反本会章程、本办法，有下列情形

之一，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给予公开曝光、

劝退或取消会员资格的处分。

（一）出具虚假地质科技工程相关资料；

（二）被行政机关吊销单位资质证书；

（三）判刑一年以上刑事处罚；

（四）拒绝、干扰地质科技主管部门、本会检查和调查，

不听劝诫，情节严重；

（五）本会劝诫后一年之内出现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的；

（六）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认定严重违反本会章

程和本办法的其他情形。

劝退或取消会员资格的会员，五年内不得接纳为本会会员。

第二十四条 地质科技单位、人员，对所签署的地质科技工

程相关资料的合法性、合规性承担责任。查出的违法违规行为

记入查出当年诚信档案，作为当年考评和处罚的依据。

第二十五条 会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由本会受理，

并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调查核实，事实确凿的，按第二十一、二

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4月 29 日常务理事会审议通

过实施。


